
本院根据西部云谷技术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3年 1月 6
日裁定受理西部云谷技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天华
（宁夏）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管理人。西部云谷技
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于 2023年 4月 3日前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 490号银川 iBi育成中心 9号
楼七层，邮政编码：750004，联系人：鲍瑞 18295185239、马明
1829569995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因疫情原因，本次债权
申报以线上申报为主，线下申报为辅。线上债权申报需债权人
使用电脑浏览器进入“浦发银行智慧破产管理系统”平台（网址：
https://bmbs.spdb.com.cn/client/creditor/pc/），注册并登录后选择
西部云谷技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填写申报信息。具体申报说
明及操作指引等以上述平台发布的公告为准；确需现场申报的
债权人请提前电话预约并按照预约时间到场申报。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
条件行使权利。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西部云谷技术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年4月14日下午15 时采用网
络会议的方式，在“浦发银行智慧破产管理系统”召开，具体说明
及操作指引等将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需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注：因本案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债权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在申报债权时应提供身
份证明材料并确认接收短信的手机号
码，该手机号码将会作为债权人确认的
接收债权人会议相关信息及短信通知
的渠道，请确保手机号码能够正常使
用。特此公告。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2月10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3）宁01破1-1号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核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公
司于2023年2月6日予以撤销，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再以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102426
机构编码：000061640122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9日
机构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朔方南街13号
业务范围：由上级机构授权决定。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发证日期：2021年11月29日
负责人：宋惠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317805114Q
邮政编码：750200
该机构原有的保全、保险金领取、理赔业务及续收服务由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东侧银川万达中心A座5层）办理，客服及理赔电话：0951-5925075，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535。

特此公告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2023年2月10日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公司撤销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项目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EZ4R_DEDHy⁃

BL_ew1b7mikw 提取码：6y1n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直接到

建设单位门房索取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范围主要为项目区周边居民、

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部门。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公众意见表发至建

设单位邮箱，或直接打印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
设单位，或直接送至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有效期为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公

众可在公式有效期内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固原市中祁节水灌溉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彪
电 话：13995118931
邮 箱：13995118931@163.com
收信地址：固原市固原经济开发区

年产5万吨农业高效节水滴灌带及高性能管材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公示

仲裁公告
宁夏有礼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苟荣华、刘伟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于开
庭审理之日后3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将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平罗县恒盛物流仓储有限公司（吴学谦）：

因贵司拒绝履行缴纳恒盛物流仓储 4#、5#楼人防费 130000元的义
务，我办已于2022年6月30日在报纸上作出平防易缴决字〔2022〕第05号
《追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公告送达，要求贵司在收到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缴纳以上欠缴的人防易地建设费。登报之日起 60日即
2022年8月30日视为送达。截至目前，贵司并未履行义务，也未申请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如下：
1.请贵司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

义务有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提出；
2.若贵司逾期未履行义务的，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平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宁夏吉运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因贵司拒绝履行缴纳西部吉运物流园A2区工程项目人防费2057160
元的义务，我办已于2022年6月30日在报纸上作出平防易缴决字〔2022〕
第09号《追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公告送达，要求贵司在收到
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以上欠缴的人防易地建设费。登报之日起60
日即 2022年 8月 30日视为送达。截至目前，贵司并未履行义务，也未申
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如下：
1.请贵司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

义务有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提出；
2.若贵司逾期未履行义务的，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平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宁夏吉运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因贵司拒绝履行缴纳西部吉运物流园一期项目人防费3758040元的
义务，我办已于2022年6月30日在报纸上作出平防易缴决字〔2022〕第08
号《追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公告送达，要求贵司在收到决定
书之日起 15日内缴纳以上欠缴的人防易地建设费。登报之日起 60日即
2022年8月30日视为送达。截至目前，贵司并未履行义务，也未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如下：
1.请贵司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

义务有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提出；
2.若贵司逾期未履行义务的，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平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宁夏敬华共生工贸有限公司：

因贵司拒绝履行缴纳宁夏敬华共生工贸有限公司办公室一层、1#车间
一层的义务，我办已于 2022年 6月 30日在报纸上作出平防易缴决字
〔2022〕第 02号《追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公告送达，要求贵司
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以上欠缴的人防易地建设费。登报之日
起60日即2022年8月30日视为送达。截至目前，贵司并未履行义务，也
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如下：
1.请贵司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义

务有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提出；
2.若贵司逾期未履行义务的，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平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宁夏凯元工贸有限公司：

因贵司拒绝履行缴纳年产 40万吨精选石英沙办公室项目人防费
4598.4元的义务，我办已于 2022年 6月 30日在报纸上作出平防易缴决字
〔2022〕第01号《追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公告送达，要求贵司
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以上欠缴的人防易地建设费。登报之日
起 60日即 2022年 8月 30日视为送达。截至目前，贵司并未履行义务，也
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如下：
1.请贵司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义

务有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提出；
2.若贵司逾期未履行义务的，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平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宁夏盛世荣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因贵司拒绝履行缴纳石嘴山国际建材城商网工程二期项目人防费
2212584元的义务，我办已于2022年6月30日在报纸上作出平防易缴决字
〔2022〕第07号《追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公告送达，要求贵司
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以上欠缴的人防易地建设费。登报之日
起 60日即 2022年 8月 30日视为送达。截至目前，贵司并未履行义务，也
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如下：
1.请贵司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义

务有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提出；
2.若贵司逾期未履行义务的，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平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宁夏盛世荣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因贵司拒绝履行缴纳石嘴山国际建材城商网工程一期项目人防费
3402696元义务，我办已于 2022年 6月 30日在报纸上作出平防易缴决字
〔2022〕第06号《追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公告送达，要求贵司
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以上欠缴的人防易地建设费。登报之日
起 60日即 2022年 8月 30日视为送达。截至目前，贵司并未履行义务，也
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如下：
1.请贵司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义

务有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提出；
2.若贵司逾期未履行义务的，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平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宁夏祥伟投资有限公司：

因贵司拒绝履行缴纳平罗县殡仪服务中心1#配套用房工程项目人防
费74464元的义务，我办已于2022年6月30日在报纸上作出平防易缴决
字〔2022〕第03号《追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公告送达，要求贵
司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缴纳以上欠缴的人防易地建设费。登报
之日起 60日即 2022年 8月 30日视为送达。截至目前，贵司并未履行义
务，也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如下：
1.请贵司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

义务有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提出；
2.若贵司逾期未履行义务的，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平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2月20日15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一批废旧办公设备，参考价 1.03
万元，保证金1万元。

标的物依据现状进行拍卖，具体数量以实际交付的数量为
准。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行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
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交纳竞拍保证金至我行账户后持
有效身份证件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
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户名：宁夏中
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50085348004000001，开户行：黄河
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2栋7号
联系方式：杨经理 0951-5986008 14760505999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3年 2月 20日 11时在本行拍卖厅

对吴忠市利通区友谊路宁燕公司三号综合楼 14号房产进行
公开拍卖，建筑面积 123.51平方米。参考价 309532元，保证
金5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公
司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2023年2
月17日17时前交纳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
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
束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贰栋柒号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809687999 李女士

恢复拍卖公告
受委托，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在《中国商报网》发布拍卖公告，原

定于2022年10月27日15时在宁夏石嘴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五号开标厅举行的拍卖会，
因故中止，现依法恢复拍卖。再次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一批废旧波形护栏，参考价2621.7元/吨，保证金20万元。
二、恢复拍卖时间定于2023年2月27日15时，拍卖地点石嘴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五

号开标厅。
三、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公司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

的。竞买人须是持有再生资源回收资质的企业，有意竞拍者请于2023年2月 24日17时前交纳
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
会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
50085348008000004，开户行：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报名地点：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延和华府6号营业房
联系方式：王学平 0951-5986008 133895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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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格林雅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100MA75WDE03Q）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马双意遗失工作证、执行公务证件，证件号
xxp640122199803040027，声明作废。
银川市兴庆区任文运输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特此声明。
宁夏正恒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宁AL8382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正恒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宁ARJ61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宁邦兴工贸有限公司遗失车辆宁AJ9791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宝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宁AD2397营运证，证号：宁交运管许可银字
640104191711号，特此声明。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七营镇高崖村五组50余凤山遗失宁（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
0092386号证书，现声明作废。
宁夏悦晟隆环境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EGW5XD）遗
失财务章，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郑旗乡撒堡行政村马堡南自然村01-2号马生义遗失宁E42223小型轿车
登记证书，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老城区北坪居委会四区039号田义宝遗失宁E96398普通正三轮摩托车行
驶证、登记证书、车牌，声明作废。
宁夏金捷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宁B62719道路运输证，编号：640200002470；宁
B8648挂道路运输证，编号：640200002448，声明作废。
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预交了与白金成、何万金债权转让纠纷案
（二审）案号：（2021）宁02民终1038号诉讼费-案件受理费29303元，现因陕西有色建
设有限公司不慎将该诉讼费-案件受理费票据（票号：01213841）遗失，特此公告。

宁夏振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6G4DN41）遗失公章、财
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谢具保遗失宁AN3085营运证，特此声明。
王超（身份证号：6403221985****2319）遗失中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码：
640521101212000857J，特此声明。
陈富遗失宁E59085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521004377，特此声明。
宁夏美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2MA7747AP54）王键遗失公司
公章、私章、财务章，现声明作废。
李涛遗失宁AM2868营运证，运输证号：640104072961，特此声明。
杰顺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K1560营运证，运输证号：640104223864，特此声明。
马有科遗失宁AM2899营运证，运输证号：640100103106，特此声明。
吕彦华遗失宁AG8385营运证，运输证号：640104220657，特此声明。
吴忠昊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E7810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02063463，特此声明。
丁永遗失青铜峡市南苑小区 23幢04061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宁（2023）青铜峡市不动
产权第Q0000093号，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恒冰制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MA7NFHXM9J）遗失公章、财
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定代表人章（姚自亮），特此声明。
唐春英遗失大武口区黄河西街思源小区3幢1单元8号的房屋他项权证，证号：石房大武
口区他字第2015D00459号，特此声明。
撖俊发遗失宁B62962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00002102，特此声明。
宁夏嘉宸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 BC209（挂）重型自卸半挂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203072114，特此声明。
宁夏明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宁E78683营运证，证号：640500039510；遗失宁E95531

营运证，证号：640500039083，特此声明。
宁夏中卫市明城智慧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E72884营运证，证号：640500038520；
遗失宁 E78125 营运证，证号：640500039625；遗失宁 E77605 营运证，证号：

640500039627，特此声明。

中宁县飞扬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3178729150）遗失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

陈光华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640521104206000411J，特此声明。

李金银遗失灵武市鑫盛绒都B区 5号楼 3单元 1101-1102室房屋合同，合同号：

YS20200401595，特此声明。

灵武市康饮贺之兰泉水配送中心遗失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灵武市环境保护局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8710000115404，特此声明。

灵武市环境保护局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710000828705，特此声明。

宁夏润广石化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6403230000909，法定代表人章（张金忠）、

财务专用章、编号：6403230000910，发票专用章、编号：6403230001066，合同专用

章、编号：6403230000912各一枚，特此声明。

孙建宇遗失灵武尚景名苑小区房屋分配表，现需到灵武水务局（包拆单位）补办之

前手续，声明作废。

韩俊霞遗失警官证，证号：450065，声明作废

固原亨得利眼镜有限公司二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印章编码：640400300003587，
声明作废。

中卫市腾飞兴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6842268781）遗失公

司公章、工会公章、工会法定代表人章（景兆华印），特此声明。

遗失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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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向辉、杨玉刚、杨术兰、纪晓庆、杨玉波、杨玉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郭向辉、杨玉刚、杨术兰、纪晓
庆、杨玉波、杨玉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郭向辉、杨术兰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 28000元，并给付利息 6978.12元（暂计至 2022年 11月 9日），本息共计 34978.12
元。同时要求被告郭向辉、杨术兰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算方式承担自2022年
11月10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2.判令被告杨玉刚、纪晓庆、杨玉波、杨玉霞对上
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崇兴镇崇兴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肖建军与被告江苏生太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东能源经
济基地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土地局、宁夏正源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宁夏宁东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宁夏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
诉：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江苏生太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75381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54096.33元，合计807906.33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宁夏宁东能
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土地局、宁夏正源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和宁夏宁东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四
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
武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马圆：

本院受理原告丁晓强起诉被告马圆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1.解除夫妻关系；2.精神
赔偿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
人民法院长山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夏红：

本院受理原告刘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
返还房款139695.4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
期间的利息 657元（自 2021年 12月 15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 2022年 1月 25日，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石空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田会锋：

本院受理原告郭广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50000元、利息 21175元，共计 71175元（利息：自 2018年 8月 24日计算至
2021年5月24日），2021年5月24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5.4%计算至本金还清为止；2.本案的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
宁县人民法院石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关于银川银基伟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
银川银基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3年1月12日召开股东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被银川银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并

方”）吸收合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
其他权利、义务均由合并方承继，本公司的法人主体将被注
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合并双方的债权
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权凭证申报
债权并行使权利，相应债务将由合并方承担。债权人申报债
权需现场进行，所需材料及方式可咨询联系人。

债权现场申报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 239号
国电英力特大厦B座19楼。

联系人：王云。
电话：18209589796。
特此公告！

银川银基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0日

关于银川通融正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
银川通融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3年1月12日召开股东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被银川银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并方”）吸收合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的全部资产、债权、债
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均由合并方承继，本公司的法人主体将
被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合并双方
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权
凭证申报债权并行使权利，相应债务将由合并方承担。债
权人申报债权需现场进行，所需材料及方式可咨询联系人。

债权现场申报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239号
国电英力特大厦B座19楼。

联系人：满薇。
电话：15109505678。
特此公告！

银川通融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0日

注销公告
宁夏佳怡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MABMF⁃
HE63H），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
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办
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佳怡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0日

减资公告
宁夏广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00MA76KUEEXD），经股东
协议研究决定予以减资，注册资本300万元人
民币减至 10万元人民币，请有债权债务的单
位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广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0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
理事先告知书》
（永人社监理告字〔2023〕第01号）

陕西鼎诚名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 人 ：徐 德 益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10111MAB0RUCN0R，注册地址：西安市新城区建

强路圣远广场B座6007室
你单位承建的永宁县望远镇江山阅购物广场万

达影城项目存在拖欠洪益林、邵晓红等45名工人工资

共计 691693元的违法行为，我局于 2023年 2月 9日向

你单位下发《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因

无法联系到你公司及本人，现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

请你单位自收到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足额支付工人洪益林、邵晓红等 45名工人工资

691693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陈述和申辩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永宁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联系电话：

0951-8019672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
限期改正指令书》

（永人社监令字【2023】第13号）

许克俊（身份证号：642226197103162211）：

由于你存在拖欠农民工杜炜工资

24800元的违法行为，本局于2023年1月18
日向你下发《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

书》（永人社监令字【2023】第13号），因无法

联系到你本人，现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

请你自收到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

义务：1.足额支付农民工杜炜工资 2480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陈述和申辩期限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

向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陈述

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

和申辩的权利。联系电话：0951-8019672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